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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 

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信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信濠光电”）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

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和《关于拟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调整投向达濠科技（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濠科技”）的募集

资金金额，由 54,800 万元调整为 49,320 万元，同时达濠科技进行减资，减资后

达濠科技注册资本由 40,000 万元减少至 38,000 万元，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中“黄石信博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黄石信博”）电子产品玻璃防护屏建设项目（玻璃产品项目）”，增加

全资子公司信濠光电（滁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信濠”）作为募投项目

的实施主体，并将滁州信濠所在地安徽省滁州市永阳路 120 号增加为募投项目的

实施地点，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8,000 万元以向全资子公司滁州信濠增资的方

式实施募投项目，并同意根据项目实施需要增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保荐机构对

该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

2361 号文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00.00 万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98.8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97,6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89,527.02 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到账，并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进行了验证，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喜验字[2021]第 00082 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

资金的相关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

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深圳市信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具体投资如下项

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黄石信博科技有限公司电子产品玻璃

防护屏建设项目（玻璃产品项目） 
150,000.00 15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总计 180,000.00 180,000.00 

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9,527.02 万元，扣

除前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后，超出部分的募集资金 9,527.02 万元。 

 

三、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情况 

（一）新增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原因 

安徽省聚集了众多知名上市企业，覆盖了显示玻璃基板、面板生产组装、汽

车制造等产业，产业链较为成熟，且该地交通便利，有利于公司整体规划及未来

发展。因此，为了满足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充分发挥滁州信濠区位优势，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本次拟新增全资子公司滁

州信濠及其注册地作为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二）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变更情况 

 



项目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黄石信博科技

有限公司电子

产品玻璃防护

屏建设项目

（玻璃产品项

目） 

实施

主体 

黄石信博、达濠科技、信濠光电

(恩施)有限公司 

黄石信博、达濠科技、信濠光电(恩施)有限

公司、滁州信濠 

实施

地点 

黄石市金山大道 218 号、东莞市

松山湖园区工业北三路 2 号、湖

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

市六角亭街道办事处松树坪村硒

谷路与硒园路交汇处电子信息产

业园 5 号楼 

黄石市金山大道 218 号、东莞市松山湖园

区工业北三路 2 号、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恩施市六角亭街道办事处松树坪

村硒谷路与硒园路交汇处电子信息产业园

5 号楼、安徽省滁州市永阳路 120 号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内容等未发生变更。 

 

四、调整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情况 

（一）本次新增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信濠光电（滁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0MAD6RYFB1T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蔡舟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 年 12 月 5 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永阳路 120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显示器件制造；

显示器件销售；光学玻璃制造；光学玻璃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滁州信濠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认缴比例（%） 

信濠光电 8,000.00 100.00 

合计 8,000.00 100.00 

财务数据：滁州信濠设立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目前处于筹建阶段，尚未实

际经营。 

（二）调整达濠科技部分募集资金金额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和第二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

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黄石信博科技有限公司电子产品玻璃防护屏建设项目

（玻璃产品项目）”，增加控股子公司达濠科技作为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并将

达濠科技所在地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工业北三路 2 号增加为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

并通过全资子公司信濠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达濠科技增资人民币

82,200 万元的方式具体实施。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投向达濠科技的

募集资金金额，由 82,200 万元调整为 54,800 万元，同时达濠科技进行减资，减

资后达濠科技注册资本由 50,000 万元减少至 40,000 万元。 

经公司谨慎的研究论证并结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规划，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促进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不断增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决定调整

投向达濠科技的募集资金金额，由 54,800 万元调整为 49,320 万元，同时达濠科

技进行减资，减资后达濠科技注册资本由 40,000 万元减少至 38,000 万元（减资

的 5,480 万元对应的注册资本 2,000 万元，资本公积 3,480 万元）。 

（三）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情况 

公司拟增加滁州信濠为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并向全资子公司滁州信濠增资

8,000 万元（向滁州信濠增资的 8,000 万元包括达濠科技拟减资的 5,480 万元）用

于实施“黄石信博科技有限公司电子产品玻璃防护屏建设项目（玻璃产品项目）”。 

（四）本次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确保募集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滁州信濠将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

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同时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

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进一步

提高经营管理效率，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投向达濠科技的募集资金金额，由 54,800 万

元调整为 49,320 万元，同时达濠科技进行减资，减资后达濠科技注册资本由

40,000 万元减少至 38,000 万元（减资的 5,480 万元对应的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资本公积 3,480 万元），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黄石信博科技

有限公司电子产品玻璃防护屏建设项目（玻璃产品项目）”，增加全资子公司滁

州信濠作为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并将安徽省滁州市永阳路 120 号增加为募投项

目的实施地点，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8,000 万元以向全资子公司滁州信濠增资

的方式实施募投项目，并同意根据项目实施需要增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系基于公司募投项目实际

开展的需要，有利于满足项目资金需求，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上述事项的实施。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信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0 日 


